附件1：
二○一四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理毕业证书
	时间
	工作内容
	承办单位

	11月10日前
	办理毕业证书资料准备工作
	各办学单位

	11月10日—11月20日
	上交办理毕业证书资料
	各办学单位

	11月18日
	接收省教育考试院下发毕业生预提名单
	自考办

	11月28日前
	上传毕业生学历信息库
	自考办

	12月2日前
	上传毕业生申请库
	自考办

	12月10日至
12日24:00前
	接收毕业生申请勘误数据，再次核查考生信息，并准确修改。上传准确更改后的毕业生申请数据
	自考办、各办学单位

	12月14日前
	上报会审纸质材料
	自考办

	12月29日至

2015年1月20日
	主考院校署章、领取毕业证书
	自考办


资料收集、审查、上报日程安排表
附件2：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更改专业课程编码申请表
申请人：          准考证号：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	申请毕业专业名称、编码
	报考专业名称、编码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申请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附件3：
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同一准考证号办理第二个专业毕业申报表
	准考证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
	已办毕业证书号
	

	申办第二个

专业毕业
	名  称
	

	
	编  码
	

	已核本人毕业信息正确无误。
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准考证号注册地招考办审核意见：

申办第二个专业毕业准考证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市州招考办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省考试院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附件4：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书
	准考证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二代身份证号

	
	
	
	
	

	拟申请毕业专业：
粘贴身份证、准考证复印件处：
(身份证正面)                 (准考证正面)
     (身份证反面)
已核本人毕业信息正确无误。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附件5：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毕业申请材料交接表
报送单位： 
	考生毕业申请材料
	专  科
	    人
	合计
	人

	
	本  科
	     人
	
	

	交件人及联系方式
	

	接收人及联系方式
	

	交接时间、方式
	  

	材料退回情况
	专科      人     本科    人

	备注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

附件6：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更改专业课程编码申报汇总表
上报单位： 
	准考证号
	姓 名
	身份证号码
	原专业编码
	毕业专业编码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   总人数： 
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省考试院审核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省考试院修改人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附件7：
二0一四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理毕业证书学生名单
办学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序号
	专业
	准考证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身份证号

错误修改
	备注

	　
	
	
	
	　
	
	　         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、本表纸质请竖起打印；2、请在“备注”中标注“本科、专科、本科补报、专科补报”
附件8：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样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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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9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资格审查及毕业证书办理责任书

继续教育学院：

我院本次共组织_   _个专业共计_    人，进行毕业证资格审查。对所有参加审查的考生，我们均对照省考委公布的相应专业考试计划，根据考生所提供的材料逐一进行严格审查，同时对本科毕业生的专科文凭进行了验证，他们均具备毕业办证资格，并且提供的学生申报材料完全符合川教考院〔2014〕154号文件要求，确认无误，若在今后的毕业证颁发过程中，出现因我院上报数据错误（姓名、性别、照片、身份证号、准考证号等）以及学生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引起的一系列问题，我院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（领导）签字：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员签字：___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2014年 11 月   日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	出生地
	省             （市、区）
	

	民    族
	
	婚   否
	
	

	身份证件号
	
	政治面貌
	
	

	自  考 前文化程度
	
	参加工作年月日
	

	职务或职称
	
	华侨、港澳、台湾 籍否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本人属全民、集体、农民、或待业
	

	工作单位
	
	健康情况
	

	有何发明创造或著作
	电话号码
	

	本  人  简  历 
	自何年何月
	至何年何月
	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
	称呼
	姓   名
	性别
	年龄
	职 业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或家庭地址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奖惩情况
	


附加：10
	自我鉴定：（思想品德、工作、学习等方面的总结）

	单位意见

盖章


附件10：
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 毕业生登记表

专     业               （  科）
姓     名
准考证号
身份证件号
        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制

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年  月   日
填表说明

一、字迹要工整清楚，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填写。自考毕业生从接到登记表之日起5天内将表返回当地考办。

二、各栏都要如实填写，考生是在职的填全民或集体所有制，非在职是农民的填农民，是城镇的填待业。

三、家庭主要成员是指年满16岁以上，以及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员，兄弟姐妹。已结婚另立户口的，属主要社会关系。

四、毕业时间上半年6月三十日，下半年为十二月三十日。

五、考生在填写身份证件号码时，应照证件如实填写。身份证件只包括以四种：1、公安户籍部门发给的《居民身份证》；2、未成年人户口本上的身份证号；3、因《居民身份证》丢失，由公安户籍部门开据的身份证号码证明。

六、《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学籍表》由四川省自考办负责打印，经四川省自考委及主考院校审核，签署意见并加盖相应印章后放入该表内。

七、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及学籍表，毕业生本人应妥为保管或即时交给相应的人事部门存档，遗失后不能补办。

	毕业生学籍表粘贴处


